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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前言

 

本 專 題 報 告 從 香 港 人 口 結 構 的 變 化 、 居 所 與

職 位 地 點 分 布 失 衡 、 私 家 車 輛 的 擁 有 率 增 長

及 持 續 上 升 的 跨 界 旅 客 數 量 等 不 同 角 度 ， 分

析 跨 越 2 0 3 0 年 後 本 港 運 輸 系 統 面 對 的 潛 在

挑 戰 。 接 著 ， 也 闡 述 了 2 0 3 0 年 後 全 港 策 略

性 鐵 路 及 公 路 運 輸 網 絡 的 概 況 ， 並 在 此 為 前

設 下 為 2 0 3 0 年 後 本 港 運 輸 系 統 作 基 線 評

估 。 期 望 可 讓 社 會 人 士 對 香 港 長 遠 交 通 運 輸

的 狀 況 及 將 面 對 的 挑 戰 有 初 步 的 理 解 。 最 後

不 可 忽 略 的 ， 是 本 專 題 報 告 簡 述 了 兩 個 策 略

增 長 區 （ 即 東 大 嶼 都 會 及 新 界 北 ） 的 可 能 交

通 及 運 輸 安 排 。 上 述 兩 個 策 略 增 長 區 涵 蓋 於

《 香 港 2 0 3 0 + 》 的 概 念 性 空 間 框 架 。 總 的 來

說 ， 本 專 題 報 告 內 的 初 步 交 通 評 估 對 《 香 港

2 0 3 0 + 》 研 究 在 制 定 香 港 長 遠 發 展 策 略 方

針 ， 提 供 參 考 依 據 。  

 

 

 

 

本 專 題 報 告 是 《 香 港 2 0 3 0 + ： 跨 越 2 0 3 0 年 的 規 劃 遠 景 與 策 略 》 （ 簡 稱 《 香 港 2 0 3 0 + 》 ） 研

究 系 列 的 一 部 分。本 報 告 的 研 究 結 果 和 建 議 是 更 新 全 港 發 展 策 略 的 基 礎，並 於《 香 港 2 0 3 0 + 》

公 眾 參 與 書 冊 中 闡 述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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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面對的挑戰 

 

人口結構變化 

2 . 1  根 據 政 府 統 計 處 發 表 的《 香 港 人 口 推 算

2 0 1 5 - 2 0 6 4 》 ， 推 算 香 港 人 口 在 未 來 數

十 年 會 持 續 增 長 ， 但 增 長 速 度 將 放 緩 。

全 港 的 總 人 口 推 算 由 2 0 1 5 年 的 7 3 2 萬

增 加 至 2 0 4 1 年 的 8 2 2 萬 ， 推 算 人 口 平

均 每 年 增 加 約 0 . 5 % ， 較 過 去 二 十 年 的

年 均 增 長 率 （ 0 . 8 % ） 為 低 （ 圖 1 ） 。 此

外 ， 6 5 歲 及 以 上 人 口 的 比 例 推 算 將 由

2 0 1 5 年 的 1 5 % 顯 著 上 升 至 2 0 4 1 年 的

3 0 %，意 味 着 未 來 香 港 人 口 中 每 三 人 便

約 有 一 人 為 長 者（ 圖 2 ）。 高 齡 長 者（ 即

8 5 歲 及 以 上 人 口 ） 佔 總 體 人 口 的 比 例

將 會 由 2 0 1 5 年 的 2 % 暴 升 至 2 0 4 1 年 的

6 % 。  

 

2 . 2  鑒 於 本 港 人 口 增 長 放 緩 及 持 續 老 化，就

出 行 次 數 和 交 通 模 式 兩 方 面 的 運 輸 需 

（ 圖 1 ） 香 港 人 口 概 況  

 

6.27 

6.73 

6.90 

7.11 

7.32 

7.35 

7.63 

7.84 

8.01 
8.15 

8.22 

6.00 

6.50 

7.00 

7.50 

8.00 

8.50 

P
o

p
u

la
ti

o
n

  
(i

n
 m

il
li

o
n

)

Actual Population

Projected Population 

 

（ 圖 2 ） 2 0 1 5 年 及 2 0 4 1 年 按 年 齡 組 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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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 將 會 受 到 影 響。人 口 老 化 一 般 會 帶 出

工 作 人 口 減 少 及 退 休 人 士 增 加，導 致 工

作 相 關 的 出 行 量（ 特 別 在 繁 忙 時 間 ）減

少 ； 相 反 ， 在 非 繁 忙 時 間 內 則 會 因 社 交

活 動 增 加 而 有 相 對 較 大 的 交 通 需 求。為

便 利 長 者 出 行，有 必 要 在 不 同 交 通 工 具

交 匯 處 引 入 無 縫 連 接，加 入「 具 共 融 性 」

的 規 劃 元 素 1， 並 提 供 更 多 便 利 長 者 使

用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設 施 。  

居所與職位地點分布失衡 

2 . 3  目 前 ， 香 港 約 有 4 1 % 的 人 口 居 住 在 新

界（ 不 包 括 荃 灣 和 葵 青 ）， 但 新 界 只 提

供 全 港 約 2 4 % 的 就 業 職 位 （ 圖 3 ） 。  

2 . 4  居 所 與 職 位 地 點 分 布 失 衡 的 現 象，可 從

運 輸 署 進 行 的《 2 0 1 1 年 交 通 習 慣 調 查 》

內 有 關 「 自 給 自 足 」 2行 程 的 調 查 結 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「 具 共 融 性 」 的 概 念 主 要 是 為 公 眾 ( 不 論 其 年 齡 或

身 體 流 動 性 ) 提 供 一 個 綜 合 運 輸 系 統 ， 讓 每 位 使 用 者

可 享 受 便 利 行 人 的 環 境 和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。 為 配 合 這

個 概 念 ， 提 供 高 可 達 性 的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和 公 共 交 通

服 務 及 相 關 設 施 ， 以 及 安 全 和 無 障 礙 的 行 人 環 境 ，

至 關 重 要 。  

 
2
 根 據 運 輸 署 《 2 0 1 1 年 交 通 習 慣 調 查 》 的 定 義 ，「 自

給 自 足 」 是 指 區 內 行 程 在 來 往 某 特 定 分 區 的 總 行 程

數 目 所 佔 的 比 例 。 「 自 給 自 足 」 比 率 高 代 表 區 內 行

程 佔 往 返 該 區 的 總 行 程 數 量 一 個 較 高 的 比 例 ； 相 反 ，

反 映 出 來。儘 管 香 港 島 與 九 龍 分 別 有 約

5 0 % 及 4 0 % 的 「 自 給 自 足 」 行 程 ， 有 關

比 率 在 位 於 新 界 的 新 市 鎮 則 相 對 較

低 ， 例 如 在 粉 嶺 ／上 水 及 大 嶼 山 北 部 的

「 自 給 自 足 」 比 率 分 別 只 有 1 9 % 及

1 0 %。 新 界 地 區 的 「 自 給 自 足 」 比 率 較

低 ， 意 味 着 跨 區 域 行 程（ 特 別 是 往 來 都

會 區 3上 、 下 班 的 行 程 ） 則 較 高 ， 換 言

之 行 程 距 離 及 出 行 所 需 的 時 間 也 會 相

應 較 長，因 而 導 致 部 分 主 要 交 通 幹 道 於

繁 忙 時 段 出 現 交 通 擠 塞 。 除 此 之 外 ， 較

長 的 行 程 也 會 增 加 能 源 消 耗 及 碳 排

放，並 衍 生 其 他 值 得 關 注 的 社 會 民 生 事

宜，如 個 人 休 閒 時 間 及 與 家 人 相 聚 時 間

減 少 、 生 產 力 下 降 ， 以 及 減 低 部 分 人 士

投 身 勞 動 市 場 意 欲 等 問 題 。  

2.5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， 在 連 接 荃 灣 ／沙 田 及 新

界 北 部 的 主 要 交 通 走 廊，其 非 繁 忙 交 通

方 向（ 即 北 行 前 往 新 界 北 部 方 向 ）的 流

量 ， 約 為 前 往 都 會 區 的 交 通 流 量 的

6 0 % 4。 以 吐 露 港 公 路 和 屯 門 公 路 為

例，交 通 調 查 結 果 顯 示 前 往 都 會 區 方 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「 自 給 自 足 」 比 率 低 則 表 示 跨 區 行 程 佔 一 個 相 對 高

的 比 例 。  

 
3
 都 會 區 涵 蓋 香 港 島 、 九 龍 、 荃 灣 及 葵 青 區 。  

 
4
 上 述 數 字 是 根 據 運 輸 署 《 2 0 1 5 交 通 統 計 年 報 》 的

交 通 調 查 數 據 計 算 出 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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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車 線 的 交 通 量 與 容 車 量（ V / C ） 5比 率

介 乎 0 . 9 至 1 . 0，然 而 往 新 界 方 向 的 V / C

比 率 只 有 約 5 0 至 6 0 % 。  

2 . 6  鐵 路 運 作 也 出 現 相 似 的 情 況。調 查 顯 示

在 東 鐵 線 和 西 鐵 線 的 繁 忙 路 段，其 非 繁

忙 交 通 方 向 的 乘 客 量 分 別 只 為 繁 忙 方

向 的 3 6 % 和 1 8 % 。  

2 . 7  就 策 略 規 劃 而 言，能 有 效 地 利 用 繁 忙 時

段 內，在 非 繁 忙 交 通 方 向 所 剩 餘 的 承 載

容 量，也 許 可 為 香 港 提 供 日 後 發 展 的 機

遇 。  

2 . 8 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， 運 輸 網 絡 的 承 載 力（ 特

別 是 新 界 與 都 會 區 之 間 的 交 通 走 廊 ）將

局 限 香 港 的 未 來 發 展 。 然 而 ， 提 供 更 多

新 的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卻 受 到 有 限 的 土 地

空 間 和 環 境 考 慮 的 嚴 重 限 制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
 交 通 量 ／ 容 車 量 ( V / C ) 比 率 是 顯 示 道 路 的 容 車 量

能 否 應 付 交 通 量 的 指 標 。 如 交 通 量 ／ 容 車 量 比 率 相

等 於 或 低 於 1 . 0， 表 示 道 路 的 容 車 量 足 以 應 付 預 期 的

交 通 量 。 交 通 量 ／ 容 車 量 比 率 高 於 1 . 0， 表 示 交 通 開

始 輕 微 擠 塞 ； 高 於 1 . 2 則 表 示 擠 塞 情 況 愈 趨 嚴 重 ，

當 車 輛 數 目 進 一 步 增 加 ， 車 速 會 逐 漸 減 慢 。  

 

 

2.9 環 境 容 量 對 促 進 香 港 的 可 持 續 發 展 有

重 大 作 用。環 境 容 量 是 指 一 個 環 境 對 維

持 人 類 活 動 和 生 物 多 樣 性 的 能 力。我 們

不 但 要 確 保 發 展 不 會 對 環 境 造 成 無 法

接 受 的 影 響，也 要 考 慮 如 何 改 善 整 體 的

環 境 。 因 此 ， 為 了 配 合 香 港 未 來 的 人 口

和 經 濟 增 長，我 們 在 創 造 交 通 和 運 輸 容

量 時 ， 除 了 興 建 新 的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外 ，

還 需 要 更 有 效 地 管 理 私 家 車 輛 的 增 長

及 道 路 使 用。在 香 港 的 策 略 規 劃 中 應 採

納 「 平 衡 運 輸 及 土 地 利 用 以 善 用 資 源 」

的 原 則，藉 以 更 有 效 地 利 用 運 輸 網 絡 的

剩 餘 的 承 載 容 量（ 詳 見 本 報 告 第 4 節 ）。  

大 埔 公 路 （ 沙 田 段 ） 近 馬 會 一 帶  

 
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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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圖 3 ）  2 0 1 4 年 居 所 與 職 位 地 點 分 布  

 圖例 

人口           就業職位 

（佔總人口的百分比）  （佔總就業職位的百分比 ） 

 

往來都會區上、下班的行程 

 （資料來源: 運輸署《2011 年交通習慣調查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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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家車輛的持續增長 

2 . 1 0 儘 管 香 港 的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是 世 界 上 最

有 效 率 的 系 統 之 一 ， 私 家 車 輛（ 即 私 家

車 及 電 單 車 ）數 目 大 幅 增 長 的 情 況 仍 值

得 關 注 。 截 至 2 0 1 5 年 年 底 ， 領 有 牌 照

的 私 家 車 輛 數 目 約 為 5 6 9  6 0 0 部 。 然

而 過 往 二 十 年 間 （ 1 9 9 5 - 2 0 1 5 ） ， 私 家

車 輛 數 目 按 年 平 均 增 長 高 於 3 % ， 同 期

的 人 口 及 住 戶 年 均 增 長 則 只 有 約 0 . 8 %

及 1 . 7 % （ 圖 4 ） 。 換 言 之 ， 擁 有 私 家

車 輛 的 比 例 由 每 一 千 住 戶 便 擁 有 1 7 2

輛 私 家 車 輛 增 至 2 3 1 輛 （ 表 1 ） 。  

 

年 份  1 995 年 年 底  2 015 年 年 底  

已 領 牌 的 私 家

車 輛 總 數  

3 06  50 0  5 69  60 0  

人 口 （ 百 萬 ）  6 . 27  7 . 32  

住 戶 （ 百 萬 ）  1 . 78  2 . 47  

每 千 住 戶 私 家

車 輛 擁 有 率  

1 72  2 31  

 
 
 

2 . 1 1 如 果 過 去 的 增 長 持 續，預 期 私 家 車 輛 的

數 目 將 會 增 加，為 滿 足 相 關 需 求 而 要 興

建 的 新 道 路 、 停 車 場 及 其 他 配 套 設 施 ，

對 土 地 勢 必 構 成 壓 力，長 遠 而 言 未 能 持

續 發 展 。 此 外 ， 有 更 多 車 輛 共 用 有 限 的

路 面 空 間 ， 特 別 在 市 區 路 段 ， 預 期 道 路

交 通 擠 塞 進 一 步 惡 化，行 車 速 度 只 會 變

得 更 慢，空 氣 污 染 物 排 放 的 問 題 將 更 為

嚴 重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2 . 1 2 從 交 通 及 運 輸 的 角 度 而 言，私 家 車 輛 佔

部 分 主 要 道 路（ 例 如 獅 子 山 隧 道 及 吐 露

港 公 路 ） 路 面 交 通 約 5 0 % 6， 但 卻 只 接

載 日 常 出 行 旅 程 總 量 的 約 1 0 % 7， 顯 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資 料 來 源 : 運 輸 署 《 2 0 1 5 交 通 統 計 年 報 》  

 
7
 上 述 數 字 代 表 「 使 用 私 家 車 輛 的 乘 客 人 次 佔 每 天

乘 客 人 次 總 數 」 的 百 分 比 。 該 數 字 是 根 據 運 輸 署

《 2 0 1 1 年 交 通 習 慣 調 查 》 的 交 通 調 查 數 據 計 算 出

來 。  

（ 表 1 ）  私 家 車 輛 擁 有 率  

 

~3% 

私 家 車 輛  
~1.7% 

家 庭 住 戶  

~0.8% 

人 口  

（ 圖 4 ） 私 家 車 輛 平 均 每 年 增 長 率  

（ 1 9 9 5 – 2 0 1 5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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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效 率 較 低 的 載 客 工 具 。 基 於 地 理 環

境 、 有 限 的 土 地 、 工 程 和 環 境 限 制 ， 加

上 公 眾 反 對 興 建 新 道 路 的 聲 音 與 日 俱

增，以 上 種 種 問 題 限 制 了 本 港 道 路 的 增

長 。 長 遠 而 言 ， 興 建 新 道 路 基 建 設 施 未

必 能 持 續 地 應 付 日 益 增 加 的 交 通 需

求 。 因 此 ， 至 為 重 要 的 是 有 效 管 理 私 家

車 輛 的 增 長 以 減 少 其 對 道 路 造 成 進 一

步 的 負 擔；繼 而 避 免 對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的

效 率 構 成 負 面 的 影 響 。 事 實 上 ， 根 據 交

通 諮 詢 委 員 會（ 下 簡 稱 交 諮 會 ）於 2 0 1 4

年 公 佈 的 《 香 港 道 路 交 通 擠 塞 研 究 報

告 》 研 究 結 果 ， 由 2 0 1 4 年 至 2 0 2 0 年

間，本 港 道 路 的 總 長 度 按 年 增 長 率 估 計

會 下 跌 至 0 . 4 % 左 右 ， 遠 低 於 現 時 私 家

車 輛 數 目 的 增 長 率 。  

 

 

與珠江三角洲地區的跨界旅運 

2 . 1 3 香 港 與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區 的 社 會 與 經 濟

連 繫 更 趨 頻 繁，也 可 以 在 跨 界 旅 運 量 的

增 長 反 映 出 來。過 往 的 行 政 記 錄 及 多 年

來 進 行 的《 跨 界 旅 運 統 計 調 查 》 結 果 ，

皆 顯 示 香 港 與 內 地 之 間 的 跨 界 旅 運 持

續 增 長 ：  

( a )  平 均 每 日 經 陸 路 管 制 站 往 來 香 港

與 內 地 的 跨 境 旅 客 量 由 2 0 0 3 的 約

3 1 6  5 0 0 人 次 上 升 至 2 0 1 5 年 的

6 1 0  0 0 0 人 次 。  

( b )  跨 境 車 輛 量 平 均 每 日 由 2 0 0 3 年 的

3 5  8 0 0 車 次 上 升 至 2 0 1 0 年 的

4 3  0 0 0 車 次 。 自 2 0 1 0 年 以 來 ， 日

均 跨 界 車 輛 量 相 對 穩 定 。  

( c )  就 2 0 1 5 年 跨 界 旅 客 行 程 而 言 ， 羅

湖 是 最 繁 忙 的 出 入 境 管 制 站 ， 佔 整

體 跨 界 旅 客 的 3 7 . 4 % ， 其 次 為 落 馬

洲 支 線 口 岸 （ 2 7 . 8 % ） 、 深 圳 灣 口

岸 （ 1 6 . 9 % ） 及 落 馬 洲 口 岸

（ 1 2 . 8 % ） 。  

( d )  根 據 《 2 0 1 3 / 1 4 年 跨 境 旅 運 統 計 調

查 》 結 果 ， 就 居 於 香 港 人 士 的 行 程
告 士 打 道 西 行 方 向  

（ 近 入 境 大 樓 路 段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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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， 深 圳 及 東 莞 是 最 常 到 訪 的 目 的

地 ， 其 百 分 比 分 別 佔 總 數 的 7 4 . 3 %

及 7 . 5 % 。 居 於 內 地 的 香 港 居 民 大

部 分 行 程 是 始 於 深 圳 ( 8 9 . 8 % ) 。

2 0 1 4 年 的 「 經 常 跨 界 旅 客 」 8的 數

目 估 計 為 7 3 8  0 0 0 人 。  

( e )  跨 界 旅 運 客 中 ， 居 於 內 地 的 香 港 居

民 的 行 程 比 例，由 2 0 1 1 年 的 1 2 . 6 %

（ 相 等 於 平 均 每 日 7 0  8 0 0 人 次 ），

上 升 至 2 0 1 4 年 的 1 3 . 6 % （ 相 等 於

平 均 每 日 8 2  4 0 0 人 次 ） 。  

2 . 1 4 隨 著 一 些 新 措 施 如 在 前 海、南 沙 及 橫 琴

的 粵 港 澳 合 作 平 台 的 落 實，深 化 了 內 地

與 香 港 的 合 作，可 預 計 過 去 的 跨 界 旅 運

的 增 長 將 會 持 續 。 因 此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考

慮 進 一 步 加 強 跨 界 運 輸 基 建 及 設 施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
根 據 《 2 0 1 3 / 1 4 年 跨 境 旅 運 統 計 調 查 》 ， 「 經 常 跨

界 旅 客 」 是 指 通 常 每  星 期 至 少 一 次 往 來 香 港 及 內

地 的 人 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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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未來的交通運輸網絡 

 

鐵路運輸為骨幹 

3 . 1  現 時，鐵 路 乘 客 量 約 佔 整 體 公 共 運 輸 乘

客 量 的 4 0 % 。 當 三 個 興 建 中 的 新 鐵 路

項 目 （ 即 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、 廣 深 港 高

速 鐵 路（ 香 港 段 ） 及 沙 田 至 中 環 線（ 下

簡 稱 沙 中 線 ） ） 通 車 ， 再 配 合 《 鐵 路 發

展 策 略 2 0 1 4 》 所 建 議 的 鐵 路 方 案 （ 圖

5 ） 予 以 落 實 後 ， 鐵 路 網 絡 預 計 可 服 務

全 港 大 約 7 5 % 的 人 口 和 8 5 % 的 就 業 職

位 。 視 乎 各 種 可 變 因 素 （ 包 括 運 輸 政

策 、 人 口 和 就 業 職 位 增 長 ， 以 及 經 濟 環

境 的 變 化 等 ）， 隨 著 新 鐵 路 項 目 的 落 成

啟 用，長 遠 來 說 鐵 路 在 公 共 運 輸 乘 客 量

的 佔 有 率 會 進 一 步 提 升 至 4 5 % 至

5 0 % 9。  

3.2 《 鐵 路 發 展 策 略 2 0 1 4 》 制 訂 了 香 港 鐵

路 直 至 2 0 3 1 年 的 發 展 藍 圖 。 在 更 新 鐵

路 發 展 策 略 時，當 局 考 慮 以 規 模 較 小 的

項 目 提 升 現 有 鐵 路 網 絡 的 效 能，務 求 優

化 現 有 鐵 路 線 的 覆 蓋 範 圍（ 如 屯 門 南 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9
 資 料 來 源 : 《 鐵 路 發 展 策 略 2 0 1 4 》  

線 將 ）， 並 紓 緩 現 有 及 潛 在 的 鐵 路 樽 頸

（ 如 北 港 島 線 ）。 同 時 ； 建 議 的 新 界 新

發 展 區 項 目，可 能 需 要 建 造 大 型 跨 區 鐵

路 走 廊 以 連 接 新 界 西 北 和 新 界 東 北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3 . 3  在 訂 定 建 議 鐵 路 方 案 的 優 次 和 初 步 建

議 落 實 時 間 表 作 規 劃 參 考 時，當 局 考 慮

了 以 下 的 因 素 ：  

( a )  土 地 用 途 發 展 計 劃 和 本 地 房 屋 需

求 ；  

（ 表 2 ）  現 有 鐵 路 網 絡 概 況  

（ 截 至 2 0 1 5 年 年 底 ）  

 

鐵路總長度 : 248 公里 

重型鐵路 : 212 公里 

輕鐵 : 36 公里 

 

鐵路線 : 22 條 

重型鐵路 : 10 條 

輕鐵 : 12 條 

 

每日乘客量 : 517 萬 

重型鐵路 : 469 萬 

輕鐵 : 48 萬 

 

鐵路站數目 : 154 個 

重型鐵路 : 86 個 

輕鐵 : 68 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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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香 港 的 運 輸 需 要 ： 高 連 接 性 、 對 主

要 交 通 走 廊 的 紓 緩 作 用 和 鐵 路 系

統 營 運 的 穩 健 性 ；  

( c )  經 濟 回 報 及 其 他 效 益 ； 及  

( d )  公 眾 和 社 會 人 士 的 意 見 。  

 

都 會 區  

 

3 . 4  《 鐵 路 發 展 策 略 2 0 1 4 》 建 議 了 七 個 鐵

路 項 目。北 港 島 線 將 會 是 東 涌 線 及 將 軍

澳 線 沿 著 港 島 北 岸 的 延 伸，這 條 與 港 島

線 並 行 的 新 鐵 路 線 ， 在 改 善 港 島 東 、 西

的 連 接 性 並 減 輕 港 島 線 的 負 荷，起 了 重

要 的 作 用 ， 以 應 付 預 期 上 、 下 班 交 通 需

求 的 增 長。北 港 島 線 亦 有 助 把 現 有 接 載

乘 客 過 海 的 線 段（ 即 荃 灣 、 東 涌 和 將 軍

澳 線 ）以 及 日 後 啟 用 的 沙 中 線 整 合 ， 把

過 海 乘 客 重 新 分 配 。  

3 . 5  南 港 島 線（ 西 段 ）將 鐵 路 服 務 伸 延 至 香

港 島 的 西 部 和 南 部 地 區，把 鐵 路 覆 蓋 範

圍 延 伸 至 香 港 仔 、 華 富 、 數 碼 港 及 薄 扶

林 一 帶。面 對 港 島 南 區 西 部 未 來 人 口 及

旅 客 的 上 升，預 期 新 鐵 路 能 應 付 增 長 的

運 輸 需 求 ， 並 紓 緩 道 路 網 絡 的 壓 力 。  

3 . 6  東 九 龍 線 將 會 沿 著 觀 塘 北 部 運 行，連 接

觀 塘 線（ 及 未 來 沙 中 線 ）的 鑽 石 山 站 和

將 軍 澳 線 的 寶 琳 站，以 服 務 觀 塘 北 部 人

口 稠 密 的 地 區，以 及 該 區 已 落 實 的 大 型

發 展 項 目 。 在 策 略 層 面 上 ， 東 九 龍 線 可

以 充 當 將 軍 澳 地 區 和 九 龍 之 間 行 程 的

替 代 路 線，並 成 為 現 有 觀 塘 線 的 平 行 路

線 ， 從 而 增 強 整 體 網 絡 的 穩 健 性 。  

新 界  

 

3 . 7  為 配 合 新 界 的 發 展 項 目 ， 擬 議 了 北 環

線 、 屯 門 南 延 線 、 洪 水 橋 站 以 及 東 涌 西

延 線 以 提 供 服 務 。  

3 . 8  北 環 線 將 會 是 一 條 新 鐵 路 線，以 連 接 現

有 西 鐵 線 錦 上 路 站 及 在 落 馬 洲 支 線 新

增 設 的 古 洞 站。北 環 線 將 連 接 東 鐵 線 及

西 鐵 線 ， 形 成 一 個 環 狀 網 絡 ， 藉 以 改 善

新 界 北 部 地 區 的 東 西 連 接 。  

3 . 9  屯 門 南 延 線 將 從 現 有 的 西 鐵 線 屯 門 站

向 南 延 伸 至 屯 門 南 地 區，使 鐵 路 服 務 覆

蓋 至 現 時 屯 門 市 中 心 南 面 社 區，並 提 升

與 屯 門 碼 頭 的 連 接 。  

3 . 1 0 洪 水 橋 站 將 位 於 西 鐵 線 的 天 水 圍 站 及

兆 康 站 之 間，主 要 服 務 未 來 的 洪 水 橋 新

發 展 區 及 附 近 地 區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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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1 1 除 此 之 外，東 涌 西 延 線 將 現 有 東 涌 線 從

東 涌 站 向 西 伸 延，並 於 東 涌 西 增 設 一 個

新 鐵 路 站，以 服 務 現 有 的 逸 東 邨 及 附 近

的 其 他 潛 在 發 展。為 配 合 未 來 的 東 涌 新

市 鎮 擴 展，東 涌 東 發 展 區 內 也 擬 議 設 立

一 個 新 鐵 路 站 以 滿 足 其 鐵 路 運 輸 需 求。   

未來公路網絡概覽 

3 . 1 2 在 接 下 來 的 段 落 會 簡 要 討 論 未 來 的 公

路 項 目 。  

都 會 區  

 

3 . 1 3 現 時 在 繁 忙 時 段，港 島 北 岸 及 九 龍 中 地

區 東 西 走 向 的 交 通 走 廊 的 承 載 力 大 都

接 近 或 達 致 飽 和。政 府 致 力 尋 求 改 善 措

施 紓 緩 道 路 擠 塞 的 情 況，確 保 整 個 運 輸

網 絡 能 暢 順 運 作 。  

3 . 1 4 就 港 島 北 岸 而 言 ， 目 前 干 諾 道 中 、 夏 慤

道 、 告 士 打 道 是 連 接 港 島 東 、 西 區 及 進

出 中 環 、 灣 仔 一 帶 的 主 要 幹 道 。 可 是 ，

上 述 三 條 走 廊 的 交 通 承 載 力 已 經 飽

和 ， 未 能 應 付 預 期 的 交 通 增 長 。 在 繁 忙

時 間 ， 交 通 擠 塞 情 況 更 為 顯 著 ， 更 經 常

出 現 長 長 的 車 龍。興 建 中 的 中 環 及 灣 仔

繞 道 ， 將 把 車 輛 疏 導 至 商 業 核 心 區 以

外 ， 以 應 付 預 期 的 交 通 需 求 增 長 ， 並 紓

緩 上 述 現 有 路 段 的 擠 塞 情 況 。  

 

 

 

3 . 1 5 擬 建 的 中 九 龍 幹 線 是 一 條 從 東 至 西 貫

穿 九 龍 中 的 策 略 性 公 路。該 策 略 性 公 路

大 部 分 是 隧 道 型 式，把 西 九 龍 填 海 區 與

未 來 九 龍 東 面 的 啟 德 發 展 區 及 九 龍 灣

連 接 起 來 。 擬 建 的 中 九 龍 幹 線 連 同 T 2

主 幹 路 及 興 建 中 的 將 軍 澳 － 藍 田 隧

道 ， 組 成 策 略 性 的 六 號 幹 線 ， 是 連 接 九

龍 和 將 軍 澳 的 東 西 行 快 速 公 路。這 條 策

略 性 幹 線 落 成 後，亦 將 有 效 紓 緩 目 前 九

龍 中 、 東 地 區 的 繁 忙 道 路 ， 以 及 減 輕 該

區 現 時 因 交 通 情 況 而 引 起 的 環 境 影 響。  

  

告 士 打 道 東 行 方 向  

（ 中 環 廣 場 對 出 路 段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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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界  

 

3 . 1 6 為 滿 足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未 來 的 交 通 需

求 ， 當 局 正 規 劃 兩 條 新 的 策 略 性 公 路 ，

即 屯 門 西 繞 道 及 十 一 號 幹 線 （ 圖 5 所

顯 示 ）。 興 建 中 的 屯 門 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

與 擬 議 的 屯 門 西 繞 道 將 成 為 往 來 新 界

西 北 地 區 與 港 珠 澳 大 橋、香 港 國 際 機 場

及 大 嶼 山 北 部 最 直 接 的 路 線。從 較 廣 的

區 域 層 面 來 看，這 個 道 路 系 統 向 北 行 經

深 圳 灣 口 岸 及 向 西 行 經 港 珠 澳 大 橋，連

接 深 圳 、 珠 三 角 其 他 地 區 ， 以 及 廣 東 西

部 地 區 。  

3 . 1 7 因 應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的 長 遠 發 展，包 括 洪

水 橋 新 發 展 區 及 區 內 其 他 發 展 項 目，預

計 連 接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與 市 區 主 要 地 區

的 主 要 幹 道 於 早 上 的 上 班 時 間 將 會 日

趨 繁 忙。為 了 加 強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對 外 交

通 的 連 接 性， 規 劃 中 的 十 一 號 幹 線 可 以

紓 緩 屯 門 公 路 及 大 欖 隧 道 沿 線 可 能 出

現 的 交 通 樽 頸 壓 力，並 可 把 大 嶼 山 北 部

和 元 朗 連 接 起 來 。  

3 . 1 8 興 建 中 的 蓮 塘 ／香 園 圍 口 岸 除 了 對 現

時 東 部 跨 界 交 通 起 了 分 流 作 用 之 外，其

新 連 接 路 也 會 把 粉 嶺 公 路 及 新 口 岸 連

接 起 來，大 大 改 善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的 連 接

性。 此 外 ， 透 過 增 強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的 可

達 性 ， 可 提 升 該 區 的 發 展 潛 力 。  

連接區域鄰近地區 

3 . 1 9 承 接 上 文 第 2 節 有 關 持 續 增 加 的 區 域

流 動 的 討 論 ， 隨 著 香 港 與 廣 東 省（ 特 別

是 珠 三 角 地 區 ）在 社 會 和 經 濟 發 展 領 域

日 益 密 切 ， 在 制 定 香 港 的 策 略 規 劃 時 ，

應 採 取 一 個 更 廣 的 角 度，把 區 域 鄰 近 地

區 的 空 間 發 展 模 式 也 一 併 納 入 考 慮。與

鄰 近 城 市，特 別 是 深 圳 的 交 通 聯 繫 對 於

促 進 區 域 合 作 和 發 揮 協 同 效 應 至 關 重

要 。  

3 . 2 0 新 的 跨 界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及 口 岸（ 即 港 珠

澳 大 橋 、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路 （ 香 港 段 ） 及

蓮 塘 ／香 園 圍 口 岸 ）的 興 建 工 程 正 如 火

如 荼 地 進 行 。 上 述 新 口 岸 設 施 落 成 後 ，

將 會 進 一 步 提 升 大 珠 三 角 區 內 的 連 繫。  

3 . 2 1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位 處《 香 港 2 0 3 0 + 》的

概 念 性 空 間 框 架 中 的 西 部 經 濟 走 廊（ 詳

見 本 報 告 第 5 節 ） ， 被 視 為 由 新 界 西

北 地 區 通 往 內 地 的 門 廊。考 慮 到 洪 水 橋

地 理 上 與 內 地 十 分 接 近，要 實 現 新 發 展

區 成 為 新 界 西 北 區 域 經 濟 中 心 的 構

想 ， 長 遠 而 言 ， 有 必 要 提 升 毗 連 該 區 的

策 略 運 輸 基 建 和 跨 界 口 岸 設 施，以 進 一

步 加 強 新 發 展 區 的 與 內 地 的 連 接 性。  

3 . 2 2 至 於 邊 界 的 東 面 位 置 ， 新 的 蓮 塘 ／香 園

圍 口 岸 及 連 接 路，將 會 擴 展 香 港 的 經 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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腹 地 ， 以 便 日 後 的 區 域 合 作 及 發 展 ， 使

香 港 可 以 把 握 在 深 圳 東 部 新 開 發 區 及

廣 東 省 以 東 的 其 他 省 份 的 發 展 機 遇。貫

通 粉 嶺 公 路 與 蓮 塘 ／香 園 圍 口 岸 的 新

連 接 路，將 改 善 現 時 新 界 北 部 地 區 的 可

達 性 ， 並 釋 放 該 區 的 發 展 潛 力 。 此 外 ，

除 了 解 決 房 屋 需 求 外，同 時 可 於 毗 連 新

界 北 的 地 區 提 供 土 地 來 發 展 可 受 惠 於

其 策 略 性 邊 境 位 置 的 行 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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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圖 5 ）  現 有 、 已 落 實 及 擬 議 的 鐵 路 及 策 略 性 公 路  

( 圖 中 所 標 示 的 位 置 只 供 參 考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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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輸系統的表現 

3 . 2 3 為 了 讓 社 會 人 士 對 本 港 長 遠 運 輸 情 況

有 進 一 步 的 了 解，在 上 述 未 來 的 鐵 路 及

公 路 基 建 設 施 的 前 設 下，以 下 章 節 將 審

視 三 個 主 要 跨 區 交 通 走 廊 的 基 線 情

況 ， 即 過 海 交 通 、 來 往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與

九 龍 之 間 的 交 通 走 廊，以 及 新 界 西 北 地

區 的 主 要 交 通 幹 道 。  

 

過 海 交 通 情 況  

3 . 2 4 目 前 三 條 行 車 過 海 隧 道 中，海 底 隧 道 及

東 區 海 底 隧 道 在 繁 忙 時 間 容 車 量 已 達

飽 和。雖 然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的 承 載 量 仍 未

達 飽 和，但 其 使 用 率 受 制 於 與 隧 道 連 接

的 策 略 性 道 路 的 交 通 情 況。預 計 三 條 行

車 過 海 隧 道 的 擠 塞 情 況 仍 然 會 持 續。為

使 三 條 行 車 過 海 隧 道 交 通 合 理 化，政 府

已 展 開 一 項 研 究，審 視 整 體 策 略 及 使 三

條 隧 道 交 通 得 以 分 流 的 可 行 方 案，並 將

於 2 0 1 7 - 1 8 年 度 向 立 法 會 交 通 事 務 委

員 會 提 交 收 費 調 整 建 議 。  

 

 

 

 

3 . 2 5  受 制 於 維 港 兩 岸 稠 密 的 發 展 ， 加

上 選 址 的 困 難、環 境 方 面 的 局 限 及 社

情 民 意，興 建 第 四 條 行 車 過 海 隧 道 連

接 九 龍 與 香 港 島，所 面 對 的 困 難 相 當

嚴 峻，遑 論 其 出 入 口 連 接 路 與 接 駁 現

有 的 策 略 性 道 路 。 有 鑒 於 此 ， 解 決 問

題 的 方 法 可 能 是 要 把 前 往 港 島 的 交

通 分 流，並 繞 過 九 龍 區 內 嚴 重 擠 塞 的

交 通 走 廊 及 稠 密 的 已 建 設 區 。 就 此 ，

宜 考 慮 在 維 多 利 亞 港 範 圍 以 外，興 建

一 條 直 接 把 香 港 島 與 九 龍 以 外 的 地

區 （ 例 如 大 嶼 山 北 部 和 新 界 西 北 地

區 ） 連 接 的 幹 道 的 可 能 性 。  

海 底 隧 道 入 口 （ 往 港 島 方 向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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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 返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與 九 龍 的 交 通 情 況  

3 . 2 6 就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與 都 會 區 之 間 的 交 通

網 絡 而 言，獅 子 山 隧 道 是 最 多 駕 駛 人 士

選 擇 的 路 線 ， 其 使 用 率 已 超 過 容 車 量 ，

在 早 上 繁 忙 時 間 均 出 現 車 龍。以 行 車 量

計 ， 緊 隨 其 後 的 是 大 老 山 隧 道 、 城 門 隧

道 及 尖 山 隧 道。隨 着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人 口

逐 漸 增 多，獅 子 山 隧 道 及 大 老 山 隧 道 的

交 通 流 量 會 日 益 增 加 。 相 反 ， 預 計 城 門

隧 道 及 尖 山 隧 道（ 連 同 沙 田 嶺 隧 道 ）仍

會 有 剩 餘 的 承 載 容 量 。  

 

 

3 . 2 7 現 有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至 九 龍 的 通 道 中（ 即

獅 子 山 隧 道 、 大 老 山 隧 道 、 城 門 隧 道 及

尖 山 隧 道 ） ， 每 個 方 向 共 有 九 條 行 車

線 ， 整 體 是 足 夠 應 付 預 期 的 交 通 需 求 。

長 遠 而 言，改 善 交 通 網 絡 負 載 情 況 的 其

中 一 個 方 向 是 要 更 有 效 地 使 用 現 有 基

建 設 施 的 剩 餘 承 載 容 量，例 如 善 用 城 門

隧 道 及 尖 山 隧 道 剩 餘 的 承 載 容 量 。  

 

 

3 . 2 8 除 了 上 述 往 來 新 界 與 九 龍 的 隧 道 外，其

上 游 連 接 路 的 交 通 情 況 也 同 樣 值 得 關

注。沙 田 是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前 往 市 區 方 向

交 通 的 聚 合 處，為 疏 導 交 通 應 進 行 適 當

的 改 善 措 施，否 則 預 期 交 通 情 況 將 會 日

益 惡 化 。 以 大 埔 公 路（ 沙 田 段 ）的 交 通

擠 塞 問 題 為 例，除 了 在 繁 忙 時 間 出 現 車

龍 外，頻 繁 的 車 輛 切 線 穿 插 情 況 也 會 減

慢 車 輛 的 行 駛 速 度 。 針 對 上 述 情 況 ， 土

木 工 程 拓 展 署 正 進 行 研 究，計 劃 擴 闊 目

獅 子 山 隧 道 入 口 （ 往 九 龍 方 向 ）  
 

 

沙 田 嶺 隧 道  

  

 
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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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大 埔 公 路 ( 沙 田 段 ) 由 火 炭 路 ( 近 禾 輋

邨 民 和 樓 ) 至 沙 田 鄉 事 會 路 ( 近 沙 田 廣

場 ) 的 一 段 道 路 ， 以 應 付 預 計 增 長 的 交

通 需 求 。  

3 . 2 9 吐 露 港 公 路 是 一 條 主 要 高 速 公 路 由 南

至 北 把 沙 田 及 大 埔 新 市 鎮 連 接 起 來。隨

着 人 口 增 加，預 計 這 條 公 路 的 交 通 負 荷

在 未 來 數 十 年 會 因 而 加 劇。儘 管 當 局 致

力 落 實 改 善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的 策 略 公 路

的 項 目 （ 例 如 吐 露 港 公 路 和 粉 嶺 公

路 ）， 但 是 進 一 步 擴 闊 上 述 道 路 以 支 持

新 界 東 北 地 區 長 遠 的 發 展 ， 仍 受 到 限

制。往 來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與 都 會 區 的 策 略

性 交 通 道 路 的 承 載 容 量，長 遠 而 言 直 接

影 響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的 發 展 潛 力。鑒 於 各

種 環 境 因 素，進 一 步 提 升 現 有 公 路 的 承

載 力（ 例 如 擴 闊 路 面 ）是 非 常 有 限 。 因

此 ， 我 們 必 須 重 新 審 視 土 地 規 劃 ， 令 居

所 與 職 位 地 點 分 布 更 趨 平 衡 。 長 遠 而

言，我 們 或 需 要 提 供 新 的 區 域 性 交 通 走

廊，由 北 至 南 方 把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與 沙 田

及 ／或 都 會 區 連 接 起 來 ， 以 減 輕 吐 露 港

公 路 的 交 通 負 荷 。  

新 界 西 北 地 區 主 要 走 廊 的 交 通 情 況  

3 . 3 0 隨 著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包 括 擬 議 的 洪 水 橋

新 發 展 區 等 發 展，預 期 不 同 路 段 的 屯 門

公 路 及 大 欖 隧 道 等 連 接 新 界 西 北 地 區

及 市 區 主 要 地 區 的 主 要 道 路，在 早 上 繁

忙 時 段 的 交 通 將 愈 趨 繁 忙。預 計 當 屯 門

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（ 興 建 中 ）、 屯 門 西 繞

道 及 規 劃 中 的 十 一 號 幹 線 落 成 後，可 改

善 上 述 現 有 路 段 的 交 通 情 況，並 可 加 強

新 界 西 北 地 區 與 其 他 地 區 的 連 接 性。 十

一 號 幹 線 無 疑 會 對 大 欖 隧 道、汀 九 橋 及

屯 門 公 路 的 交 通 流 量 作 一 定 的 分 流 作

用 ； 然 而 ， 往 來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的 車 流 經

十 一 號 幹 線 會 匯 集 在 青 嶼 幹 線，再 加 上

往 來 大 嶼 山 北 部 的 車 流 量 預 期 的 升

幅 ， 青 嶼 幹 線 或 會 出 現 樽 頸 情 況 。 因

此 ， 在 規 劃 建 議 的 十 一 號 幹 線 時 ， 有 必

要 評 估 其 連 接 大 嶼 山 北 部 及 市 區 的 路

段 的 交 通 影 響，並 考 慮 到 建 議 的 全 港 發

展 策 略 ， 特 別 是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、 大 嶼 山

及 毗 鄰 地 區 的 長 遠 發 展 。  

鐵 路  

3 . 3 1 東 鐵 線 及 西 鐵 線 是 現 時 行 走 新 界 及 都

會 區 的 主 要 的 路 線，亦 是 現 有 鐵 路 網 絡

其 中 兩 條 最 繁 忙 的 路 線。在 繁 忙 時 間 這

兩 條 鐵 路 線 已 出 現 擁 擠 的 情 況 。 同 樣

地 ， 在 上 、 下 班 時 間 ， 也 有 大 量 乘 客 使

用 荃 灣 線（ 尖 沙 咀 至 金 鐘 ）及 將 軍 澳 線

（ 油 塘 至 鰂 魚 涌 ）過 海 ， 上 述 路 線 也 出

現 擁 擠 的 情 況 。  

3 . 3 2 日 後，現 有 鐵 路 信 號 系 統 提 升 和 達 到 最

高 列 車 班 次 ， 以 及 新 鐵 路 方 案 啟 用 之

後，特 別 是 沙 中 線 把 現 有 的 東 鐵 線 及 西
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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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 線 連 接 並 形 成 兩 條 策 略 性 鐵 路 走 廊

（ 分 別 是 「 東 西 走 廊 」 及 「 南 北 走 廊 」
10 （ 圖 6 ） ） 後 ， 雖 然 若 干 現 有 鐵 路 路

段 或 車 站 受 到 所 屬 之 現 有 鐵 路 線 的 基

建 設 施 所 限 制 ， 例 如 沿 線 最 短 的 月 台 ，

等 候 時 間 或 會 較 長 或 車 廂 或 會 較 擠

迫 ； 總 的 來 說 ， 預 計 以 鐵 路 為 骨 幹 並 輔

以 其 他 路 面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的 多 元 公 共

交 通 服 務 仍 可 大 致 滿 足 預 期 的 上、下 班

公 共 交 通 需 求 。  

3 . 3 3 在 上 述 第 四 條 過 海 鐵 路「 南 北 走 廊 」通

車 後，將 把 部 分 原 本 使 用 荃 灣 線 及 將 軍

澳 線 最 擠 塞 路 段 的 過 海 乘 客 分 流。沙 中

線 亦 會 引 走 東 鐵 線（ 大 圍 至 九 龍 塘 ）最

繁 忙 路 段 的 部 分 乘 客 。 然 而 ， 隨 着 新 界

東 北 地 區 的 人 口 不 斷 增 長，預 計 該 路 段

的 東 鐵 線 乘 客 量 仍 然 會 持 續 上 升。至 於

西 鐵 線 （ 日 後 「 東 西 走 廊 」 的 其 中 部

分 ）， 服 務 水 平 仍 受 到 相 關 基 建 設 施 所

限 制 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
「 東 西 走 廊 」－ 由 現 有 西 鐵 線 、 興 建 中 的 沙 中 線「 大

圍 至 紅 磡 段 」 和 現 有 馬 鞍 山 線 所 組 成 。  

 

「 南 北 走 廊 」－ 由 現 有 東 鐵 線 和 興 建 中 的 沙 中 線「 紅

磡 至 金 鐘 段 」 所 組 成 。  

3.34 因 此 ， 制 定 空 間 發 展 規 劃 ， 應 盡 量 減 低

來 往 新 界 及 都 會 區 之 間 上、下 班 不 必 要

的 長 途 行 程。下 一 節 會 就 這 點 有 更 詳 細

說 明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南北走廊 

North South Corridor 

東鐵線 East Rail Line 

沙中線（紅磡至金鐘段）SCL (Hung 

Hom to Admiralty Section) 

（ 圖 6 ） 東 西 走 廊 及 南 北 走 廊 示 意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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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長遠交通及運輸策略方針

平衡運輸及土地利用以善用資源 

4 . 1 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的 容 量 及 空 間 發 展 模 式

是 兩 項 互 為 關 連 的 元 素 。 如 上 文 第 2

節 的 分 析 ， 本 港 約 有 4 1 % 的 人 口 居 住

在 新 界 ， 但 大 部 分 （ 7 6 % ） 的 就 業 職 位

則 位 於 都 會 區。上 述 居 所 與 職 位 地 點 分

布 失 衡 的 情 況 導 致 交 通 模 式 偏 重 某 些

方 向 : 當 往 來 都 會 區 的 交 通 走 廊 出 現 承

載 力 的 問 題 時 ， 反 方 向 交 通 則 相 當 順

暢 。 因 此 ， 可 透 過 土 地 用 途 規 劃 以 優 化

本 港 居 所 與 職 位 地 點 分 布，以 減 輕 並 重

塑 交 通 模 式，並 更 有 效 善 用 運 輸 系 統 內

的 剩 餘 的 承 載 容 量 。  

4.2 在 策 略 增 長 區 內 倘 若 有 足 夠 的 就 業 機

會，便 可 以 減 少 該 區 及 鄰 近 地 區 的 居 民

以 往 返 市 區 工 作 的 需 要，就 對 外 的 運 輸

連 接 網 絡 的 壓 力 也 得 以 紓 緩 。 換 言 之 ，

在 一 個 居 所 與 職 位 比 例 均 衡 的 發 展 方

案 下，對 運 輸 基 礎 設 施 的 需 求 有 望 可 降

至 最 低 。  

4 . 3  作 為 長 遠 的 策 略 規 劃 ， 《 香 港 2 0 3 0 + 》

研 究 在 擬 定 策 略 性 空 間 發 展 規 劃 及 相

應 的 基 建 設 施 時，需 要 考 慮 在 不 同 人 口

及 就 業 模 式 下 有 可 能 的 交 通 運 輸 安 排。  

鐵路持續為未來運輸的骨幹 

4 . 4  鐵 路 是 既 環 保 又 具 效 率 的 集 體 運 輸 系

統 。 在 用 作 運 載 大 量 乘 客 的 系 統 中 ， 鐵

路 已 被 充 分 證 明 是 最 可 靠 和 最 有 效 率

的 。 故 此 ， 根 據 《 邁 步 前 進 ： 香 港 長 遠

運 輸 策 略 》的 方 針 ， 香 港 的 運 輸 政 策 仍

會 繼 續 以 鐵 路 為 骨 幹 。 此 外 ， 鐵 路 能 夠

為 有 潛 力 的 發 展 地 區 提 供 更 好 的 連 接

性 以 滿 足 其 交 通 需 求，不 但 令 有 關 地 區

更 適 宜 居 住，還 可 以 在 避 免 過 度 增 加 路

面 公 共 運 輸 系 統 負 荷 的 前 提 下，讓 發 展

密 度 可 以 相 對 提 高。鐵 路 系 統 會 由 其 他

各 種 不 同 的 公 共 運 輸 服 務 輔 助，例 如 載

客 量 較 高 的 專 營 巴 士 及 輕 鐵，可 為 重 型

鐵 路 提 供 主 要 的 接 駁 服 務。在 乘 客 量 相

對 較 低 或 在 載 客 量 高 的 公 共 交 通 服 務

未 能 覆 蓋 的 地 區，公 共 小 型 巴 士 便 能 提

供 接 駁 服 務。而 的 士 則 為 願 意 付 出 較 高

車 資 的 乘 客 提 供 點 對 點 服 務 。  
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8%BD%BD%E4%BD%93.html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8%BD%BD%E4%BD%93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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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5  《 鐵 路 發 展 策 略 2 0 1 4 》 的 規 劃 年 期 止

於 2 0 3 1 年 ， 因 此 該 鐵 路 發 展 策 略 所 建

議 的 項 目 未 必 能 應 付 2 0 3 1 年 後 更 長 遠

土 地 用 途 發 展 所 衍 生 的 額 外 交 通 需

求 。 此 外 ， 為 配 合 新 的 策 略 增 長 區 而 建

議 的 新 運 輸 基 建 設 施，除 了 審 視 其 載 客

量 外，也 要 考 慮 該 項 目 就 提 升 整 體 鐵 路

網 絡 的 穩 健 性 及 抗 禦 力 的 可 能 性 。  

 

 

4 . 6  雖 然 鐵 路 系 統 在 確 保 香 港 交 通 能 繼 續

邁 進 向 前 擔 當 著 重 要 的 角 色。鑒 於 一 些

地 區 受 到 空 間 或 地 形 限 制，以 及 為 滿 足

商 業 和 物 流 活 動 的 運 輸 需 要，道 路 運 輸

基 建 設 施 仍 有 其 重 要 性。為 了 網 絡 連 接

性 和 穩 健 性，及 時 興 建 新 道 路 和 改 善 現

有 公 路 的 工 作 仍 不 容 忽 視 。  

推廣步行及騎單車 

4 . 7  提 供 步 行 及 單 車 設 施 不 但 符 合 環 保 原

則，對 於 建 立 以 人 為 本 的 社 會 和 推 動 低

碳 型 的 都 市 發 展 至 為 重 要 。 因 此 ， 在 新

界 地 區 及 新 發 展 區，以 步 行 或 騎 單 車 作

短 程 出 行 ， 或 作 為 行 程 的 一 部 分 ， 可 減

少 對 路 面 交 通 工 具 的 依 賴，以 輔 助 更 多

使 用 集 體 運 輸 工 具 。  

4 . 8  一 般 而 言 ， 在 較 佳 的 環 境 或 設 施 下（ 例

如 在 有 蓋 的 情 況 、 有 空 調 的 路 段 ， 或 設

有 自 動 行 人 道 ／自 動 扶 手 電 梯 的 地

方 ）， 行 人 通 常 願 意 花 較 長 時 間 步 行 。

因 此 ， 除 了 改 善 步 行 環 境 如 擴 闊 行 人

道 、 加 建 行 人 天 橋 或 隧 道 外 ， 在 發 展 更

多「 環 保 無 車 」 區 時 ， 當 局 可 考 慮 在 適

合 的 地 點 提 供 適 當 的 方 便 行 人 設 施。在

合 適 的 街 道 引 入 交 通 紓 緩 措 施，也 可 以

加 強 保 障 行 人 的 安 全 。  

 

東 鐵 線  
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8%BD%BD%E4%BD%93.html
javascript:void(0);


 

 

   香港 2030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

 
 

 
 

4 . 9  為 提 倡「 利 便 行 人 」 的 城 市 設 計 概 念 ，

政 府 在 規 劃 及 改 善 行 人 設 施 時 的 目

標 ， 是 要 加 強 行 人 安 全 性 及 連 接 性 、 提

倡 以 步 行 作 為 一 種 交 通 模 式，以 及 改 善

整 體 步 行 環 境 。 為 此 ， 我 們 會 研 究 以 行

人 為 本 的 主 要 元 素 以 納 入 未 來 的 發 展

規 劃 中 ， 包 括 行 人 優 先 路 段 、 提 供 直 接

暢 通 的 步 行 設 施、以 行 人 為 本 的 設 計 及

指 示 方 向 的 設 施 。  

4 . 1 0 政 府 也 致 力 在 新 界 及 未 來 新 發 展 區 提

供「 單 車 友 善 」 環 境 。 在 新 市 鎮 及 新 發

展 區 內 合 適 定 地 點，將 加 設 並 優 化 單 車

徑 及 相 關 設 施 。 就 此 ， 運 輸 署 現 正 進 行

研 究 以 改 善 九 個 新 市 鎮 內 現 有 的 單 車

徑 及 單 車 停 泊 設 施 。 此 外 ， 為 推 廣 單 車

的 使 用，當 局 在 新 界 逐 步 興 建 一 條 總 長

8 2 公 里 的 單 車 徑 網 絡 ， 涵 蓋 一 條 6 0

公 里 長 的 單 車 徑 把 東 面 的 馬 鞍 山 以 至

西 面 的 元 朗 ／ 屯 門 連 接 起 來，並 貫 穿 沙

田 、 大 埔 、 粉 嶺 及 上 水 等 地 區 ， 以 及 一

條 2 2 公 里 長 、 連 接 荃 灣 至 屯 門 的 單 車

徑 。 然 而 整 體 來 說 ， 在 市 區 因 未 能 開 設

專 用 及 連 貫 單 車 徑，在 繁 忙 交 通 路 段 騎

單 車 會 有 一 定 安 全 的 關 注 。 圖 7 顯 示

了 香 港 現 有 及 擬 議 的 單 車 徑 。  

4 . 1 1 為 配 合 騎 單 車 人 士 轉 乘 其 他 交 通 工

具，政 府 已 在 新 市 鎮 多 個 主 要 的 交 通 交

匯 處 提 供 單 車 泊 位 供 公 眾 使 用，並 繼 續

在 合 適 的 地 點 加 設 相 關 的 設 施 。 此 外 ，

亦 鼓 勵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營 辦 商，在 不 影 響

安 全 及 乘 客 便 利 的 前 提 下，容 許 騎 單 車

人 士 攜 帶 單 車 乘 搭 該 公 共 交 通 工 具。此

外，當 局 也 會 在 適 合 的 地 點 繼 續 進 行 各

項 為 保 障 騎 單 車 人 士 及 其 他 道 路 使 用

者 安 全 的 改 善 工 程 。  

中 環 至 半 山 自 動 扶 梯 系 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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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圖 7 ）  現 有 及 擬 議 的 單 車 徑  

( 圖 中 所 標 示 的 位 置 只 供 參 考 )  

 

圖 例  

現 有 的 單 車 徑  

擬 議 的 單 車 徑 （ 示 意 走

線 ， 有 待 進 一 步 研 究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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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私家車輛數目 

4 . 1 2 私 家 車 輛 增 長 率 受 多 項 因 素 影 響，例 如

人 口 增 長 、 住 戶 增 長 、 住 戶 收 入 、 私 家

車 輛 價 格 、 貨 幣 波 動 、 經 濟 表 現 、 公 眾

期 望 和 政 府 政 策 及 措 施 等 。 短 期 而 言 ，

沒 有 可 預 見 的 因 素 或 行 政 措 施 可 有 效

地 大 幅 減 慢 私 家 車 輛 的 增 長 。 另 一 方

面 ， 由 於 預 測 人 口 及 住 戶 的 增 長 放 緩 ，

加 上 人 口 老 化 ， 從 論 證 上 說 ， 私 家 車 輛

的 整 體 需 求 長 遠 應 該 減 少。即 使 日 後 人

口 模 式 有 所 轉 變 及 ／或 私 家 車 輛 將 來

採 用 更 潔 淨 的 能 源，假 如 任 由 私 家 車 輛

按 現 時 的 增 長 水 平 持 續 下 去 ， 長 遠 而

言 ， 必 然 會 有 損 香 港 作 為 一 個 宜 居 、 集

結 而 高 密 度 的 城 市 的 願 景，亦 會 削 弱 可

持 續 發 展 的 原 則 。  

4 . 1 3 鐵 路 應 繼 續 作 為 公 共 運 輸 系 統 的 骨

幹 ， 並 輔 以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、 步 行 及

騎 單 車 ， 以 減 少 碳 足 印 。 更 善 用 公 共 交

通 工 具 ， 可 減 少 對 私 家 車 輛 的 依 賴 。 因

此，我 們 需 要 考 慮 的 不 單 只 是 管 理 私 家

車 輛 增 長，還 有 是 加 強 上 述 的 公 共 交 通

工 具 服 務 的 框 架、拉 近 職 位 地 點 與 居 所

之 間 的 距 離 、 提 倡 智 慧 及 環 保 運 輸 方

案 、 便 利 及 推 廣 步 行 及 騎 單 車 等 措 施 。

換 言 之，除 了 探 討 優 化 空 間 發 展 模 式 的

措 施 外，我 們 應 為 運 輸 系 統 引 入 創 新 的

解 決 方 案 及 更 積 極 的 措 施，例 如 在 合 適

的 地 區 引 入 交 通 管 理 措 施、利 用 高 科 技

運 輸 系 統 以 提 升 交 通 網 絡 的 流 通 性，或

透 過 加 強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以 增 加 交 通 系

統 的 容 量 。   

管理道路使用 

4 . 1 4 除 遏 止 私 家 車 輛 增 長 以 減 少 其 對 有 限

路 面 空 間 的 需 求 外，亦 應 更 有 效 利 用 路

面 空 間 。 交 通 擠 塞 收 費 計 劃（ 或 稱 為 電

子 道 路 收 費 ）是 有 效 的 交 通 管 理 措 施 ，

透 過「 用 者 自 付 」原 則 以 紓 緩 指 定 地 區

（ 特 別 是 商 業 核 心 區 ） 的 交 通 擠 塞 情

況 。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連 同 運 輸 署 於 2 0 1 5

年 1 2 月 至 2 0 1 6 年 3 月 期 間 完 成 有 關

規 劃「 中 環 及 其 鄰 近 地 區 電 子 道 路 收 費

先 導 計 劃 」的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。 根 據 收 集

所 得 的 意 見、最 新 交 通 資 料 數 據 以 及 海

外 的 經 驗 ， 當 局 會 展 開 下 一 步 的 工 作 ，

包 括 進 行 深 入 的 可 行 性 研 究，制 訂 詳 細

的 試 驗 計 劃 方 案 ， 供 公 眾 進 一 步 討 論 。

期 望 當 電 子 道 路 收 費 先 導 計 劃 落 實

後 ， 中 環 及 其 鄰 近 一 帶 的 交 通 得 以 改

善 。  

http://www.thb.gov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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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1 5 此 外 ， 交 諮 會 在 其《 香 港 道 路 交 通 擠 塞

研 究 報 告 》中 亦 建 議 下 列 可 行 措 施 ， 以

管 理 道 路 使 用 ， 包 括 ：  

  增 加 咪 錶 泊 車 位 的 收 費 ；  

  對 與 交 通 擠 塞 相 關 的 違 例 事 項 採 取

更 嚴 厲 的 執 法 行 動 或 加 重 罰 則 ；  

  鼓 勵 於 非 繁 忙 時 間 在 路 旁 進 行 上 落

貨 活 動（ 可 作 為 電 子 道 路 收 費 試 驗 計

劃 的 其 中 一 項 措 施 ） ；  

  增 建 泊 車 轉 乘 設 施 ； 以 及  

  檢 討 泊 車 政 策 和 發 布 空 置 泊 車 位 實

時 資 訊 。  

 

4 . 1 6 政 府 已 承 諾 會 分 階 段 實 施 交 諮 會 的 建

議 ， 並 會 考 慮 持 分 者 的 意 見 意 見 ， 審 視

可 行 方 案 的 可 行 性 及 參 考 海 外 經 驗

等。由 於 上 述 部 分 措 施 或 須 進 行 立 法 修

訂 方 可 實 施 ， 因 此 ， 要 成 功 實 施 及 奏

效 ， 很 大 程 度 上 取 決 於 各 界 的 決 心 ， 攜

手 合 作 以 解 決 交 通 擠 塞 問 題 。   

利用科技加強運輸系統 : 智慧出行11 

4 . 1 7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的 進 步 及 更 廣 泛 的 使

用，為 更 快 捷 及 更 有 效 使 用 運 輸 系 統 開

拓 很 大 的 機 遇 。 目 前 ， 各 式 各 樣 由 政 府

和 不 同 公 共 及 私 營 機 構 透 過 網 上 或 手

機 應 用 程 式 提 供 的 交 通 及 運 輸 資 訊 服

務 ， 正 廣 為 出 行 人 士 所 用 ， 以 滿 足 不 同

的 需 要 ， 例 如 行 車 速 度 圖 、 行 程 時 間 、

交 通 直 播 、 駕 駛 路 線 搜 尋 及 導 航 服 務 、

公 共 交 通 資 訊 服 務 、 預 約 交 通 服 務 等 。  

4 . 1 8 「 智 慧 出 行 」是 長 遠 規 劃 的 其 中 一 個 方

向，當 局 會 進 一 步 研 究 引 入 創 新 先 進 的

智 能 交 通 系 統，更 廣 泛 地 應 用 資 訊 及 通

訊 科 技 技 術 和 其 他 科 技。這 類 應 用 範 疇

一 般 涵 蓋 兩 大 方 面 ： （ i ） 運 輸 基 建 設

施 及 （ i i ） 交 通 管 理 及 運 作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

 有 關 應 用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以 推 廣 「 智 慧 出 行 」 的

討 論 ， 另 見 於 專 題 報 告 《 智 慧 、 環 保 及 具 抗 禦 力 的

城 市 策 略 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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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1 9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包 括 提 供 環 保 鐵 路 或 集

體 運 輸 模 式、使 用 電 動 車 甚 或 無 人 駕 駛

車 輛 12、 供 車 輛 使 用 的 實 體 充 電 及 ／或

感 應 充 電 設 備 ； 以 至 綜 合 公 共 運 輸 系

統。非 路 旁 私 家 車 輛 及 單 車 停 泊 設 施 可

釋 放 寶 貴 的 地 面 空 間 。 自 動 化 泊 車 科

技，例 如 泊 車 位 置 記 錄 和 車 牌 號 碼 搜 尋

等 均 可 提 高 泊 車 效 率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

 調 配 無 人 駕 駛 車 輛 要 視 乎 能 否 進 一 步 證 明 在 香 港

的 交 通 情 況 下 道 路 安 全 得 以 維 持 。  

 

4 . 2 0 就 交 通 管 理 及 運 作 方 面，實 施 靈 活 的 交

通 控 制 系 統 可 因 應 交 通 情 況 而 有 效 地

優 化 交 通 訊 號 控 制，因 而 減 少 交 通 阻 塞

及 車 內 等 候 時 間 。 有 見 及 此 ， 運 輸 署 為

實 踐 智 能 運 輸 系 統 的 方 向 下 ， 推 出 了

「 交 通 精 明 之 道 」和「 運 輸 安 全 及 效 率

精 明 之 道 」。 除 了 政 府 的 努 力 外 ， 半 公

營 和 ／ 或 私 營 機 構 在 推 動 「 智 慧 出 行 」

也 發 揮 了 一 定 的 作 用。例 如 香 港 鐵 路 有

限 公 司 已 推 出 港 鐵 流 動 應 用 程 式，以 提

供 最 新 的 列 車 時 刻 表，乘 客 只 需 選 出 發

的 車 站，應 用 程 式 將 提 供 接 下 來 的 四 班

列 車 到 達 該 站 的 時 間 訊 息，方 便 乘 客 提

前 計 劃 他 們 的 旅 程 13。 其 他 公 共 交 通 營

運 商 或 應 用 程 序 提 供 者 也 開 發 了 類 似

的 應 用 程 式，例 如 九 龍 巴 士 公 司 也 有 提

供 實 時 巴 士 抵 達 訊 息 的 應 用 程 式 14。  

4 . 2 1 為 進 一 步 利 用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來 推 廣

「 智 慧 出 行 」， 增 加 社 會 上 資 訊 的 普 及

程 度 ， 至 為 重 要 。 因 此 ， 應 該 探 討 如 何

創 建 一 個 網 絡 平 台，以 促 進 共 享 各 種 運

輸 模 式 的 實 時 旅 運 訊 息。綜 合 智 能 公 共

交 通 系 統 的 目 的 是 在 單 一 平 台 提 供 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 （ 2 0 1 6 ） M T R  N e x t  T r a i n 應 用

程 式 （ 2 0 1 6 ）  

 
14 九 龍 巴 士 公 司 （ 2 0 1 6 ） 九 巴 龍 運 智 能 手 機 應 用 程

式 2 . 0  

 

應 用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以 推 廣 「 智 慧 出 行 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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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 公 共 交 通 模 式 的 實 時 服 務 訊 息。該 訊

息 包 括 所 選 公 共 交 通 系 統 在 特 定 位 置

的 到 達 時 間，使 市 民 能 決 定 較 理 想 的 公

共 交 通 模 式 和 路 線 。 此 外 ， 透 過 提 供 路

面 交 通 及 不 同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的 實 時 資

訊 ， 包 括 行 程 所 需 的 時 間 和 費 用 ， 綜 合

智 能 交 通 系 統 可 幫 助 市 民 出 行 前 決 定

前 往 目 的 地 最 方 便、最 可 取 的 交 通 模 式

及 路 線 。 再 者 ， 即 時 知 悉 交 通 事 故 ， 例

如 交 通 意 外 或 公 共 交 通 服 務 故 障 及 延

誤 等，可 有 助 把 事 故 對 出 行 人 士 造 成 的

阻 延 減 至 最 低 。  

4 . 2 2 此 外，最 新 資 訊 及 通 訊 科 技 可 以 應 用 於

簡 化 交 通 執 法 程 序 。 例 如 ， 應 進 一 步 探

討 和 開 發 使 用 電 子 系 統 發 出 定 額 罰 款

通 知 書 和 更 廣 泛 地 使 用 技 術 以 協 助 進

行 對 交 通 擠 塞 相 關 違 例 事 項 的 執 法 。  

4 . 2 3 另 一 方 面 ， 當 局 可 研 究 合 適 方 法 ， 向 駕

駛 者 提 供 實 時 空 置 泊 車 位 的 資 訊。該 資

訊 不 但 可 提 升 停 車 場 的 使 用 率，亦 可 減

少 繞 圈 子 尋 找 可 用 的 泊 車 位 的 情 況，以

減 少 相 關 的 路 面 交 通 流 量。運 輸 署 已 開

發 了 一 個 應 用 程 序 ， 經 「 香 港 行 車 易 」

數 碼 平 台，向 市 民 發 放 停 車 場 營 辦 商 所

提 供 有 關 泊 車 位 的 訊 息 。  

4 . 2 4 為 倡 議「 智 慧 出 行 」， 必 須 為 弱 勢 社 羣

開 拓 機 會 ， 擴 展 資 訊 世 界 的 視 野 ， 令 廣

泛 的 社 會 不 同 階 層 人 士 可 受 惠 於 智 能

措 施 。 為 照 顧 長 者 的 需 要 ， 運 輸 署 現 正

研 究 在 過 路 處 設 置 智 能 裝 置，以 延 長 長

者 的 行 人 過 馬 路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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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策略增長區發展可能的交通及運輸安排

策略增長區的簡介 

5 . 1  專 題 報 告《 空 間 概 念 框 架 》 闡 述 了《 香

港 2 0 3 0 + 》的 概 念 性 空 間 框 架 15（ 圖 8 ），

該 空 間 框 架 包 含 以 下 三 大 組 成 部 分 ：  

 「 一 」 個 環 繞 維 港 的 都 會 商 業 核 心

圈 : 涵 蓋 現 有 都 會 區 內 的 傳 統 商 業

核 心 區 （ C B D ） 和 位 於 九 龍 東 的 第

二 商 業 核 心 區 （ C B D 2 ） ， 以 及 位

於 擬 議 的 東 大 嶼 都 會 內 第 三 商 業

核 心 區 （ C B D 3 ） ；  

 「 二 」個 策 略 增 長 區 : 即 東 大 嶼 都 會

及 新 界 北 ； 以 及  

15
概 念 性 空 間 框 架 包 括 以 下 主 要 已 落 實 ／ 規 劃 中 的

土 地 供 應 ： 啓 德 發 展 區 、 機 場 島 北 商 業 區 、 東 涌

新 市 鎮 擴 展 、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人 工 島 上 蓋 發

展 ， 元 朗 南 、 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、 錦 田 南 、 河 套 區

、 古 洞 北 新 發 展 區 、 粉 嶺 北 新 發 展 區 、 安 達 臣

道 石 礦 場 、 鑽 石 山 綜 合 發 展 區 、 前 南 丫 島 石 礦

場 、 前 茶 果 嶺 高 嶺 土 礦 場 、 屯 門 4 0 及 4 6 區 、 古

洞 南 及 將 軍 澳 1 3 7 區 。

 「 三 」 條 逐 漸 形 成 的 發 展 軸 : 即 西

部 經 濟 走 廊、東 部 知 識 及 科 技 走 廊

和 北 部 經 濟 帶 。  

5 . 2 粗 略 估 算 擬 議 的 東 大 嶼 都 會 （ 圖 9 ） 約

為 1 0 0 0 公 頃 。 其 基 本 構 思 是 透 過 在 交

椅 洲 附 近 水 域 及 現 時 使 用 率 低 的 喜 靈

洲 避 風 塘 一 帶 進 行 填 海，並 善 用 在 梅 窩

未 被 充 分 利 用 的 土 地 ， 締 造 一 個 包 括

C B D 3 的 智 慧 、 宜 居 和 低 碳 發 展 羣 。  

（ 圖 9 ） 擬 議 的 東 大 嶼 都 會 的 概 括 位 置

（ 只 供 參 考 ）  

東 大 嶼 都 會

商 業 核 心 區

(修訂版)
(修
訂
版
)



(修
訂
版
)

(修
訂
版
)

(修
訂
版
)

(修
訂
版
)

(修
訂
版
)

(修
訂
版
)

(修
訂
版
)

(修
訂
版
)

(修
訂
版
)

(修訂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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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3  視 乎 發 展 規 模 及 密 度，擬 議 的 東 大 嶼 都

會 將 可 容 納 介 乎 4 0 至 7 0 萬 的 居 住 人

口。東 大 嶼 都 會 可 視 為 市 區 核 心 的 延 續

並 發 展 成 為 C B D 3， 能 夠 提 供 土 地 空 間

作 長 遠 經 濟 發 展。作 為 都 會 商 業 核 心 圈

的 組 成 部 分，東 大 嶼 都 會 C B D 3 將 成 為

一 個 新 經 濟 活 動 及 就 業 職 位 樞 紐，可 在

都 會 區 範 圍 以 外 提 供 約 2 0 萬 個 就 業 職

位，以 改 善 目 前 居 所 與 職 位 地 點 分 布 失

衡 的 情 況 。  

 

 

5 . 4  新 界 北 （ 圖 1 0 ） 的 發 展 用 地 面 積 約 7 2 0

公 頃，該 策 略 增 長 區 會 以 綜 合 規 劃 的 方

式 進 行，並 會 以 更 有 效 的 方 式 善 用 新 界

的 棕 地 和 荒 置 農 田 。 因 應 不 同 發 展 方

案 ， 預 計 新 界 北 可 容 納 2 5 萬 5 千 至 3 5 萬

的 居 住 人 口 ， 並 提 供 約 2 1 萬 5 千 個 就 業

職 位。新 界 北 的 概 括 土 地 用 途 概 念 主 要

為 三 個 具 發 展 潛 力 地 區 ， 即 新 田 ／落 馬

洲 發 展 樞 紐、文 錦 渡 物 流 走 廊 及 新 界 北

新 市 鎮 。  

5 . 5  有 關 擬 議 的 東 大 嶼 都 會 和 新 界 北 初 步

概 念 的 詳 情 ， 請 參 閱 《 香 港 2 0 3 0 + 》 公

眾 參 與 書 冊 的 夾 附 摘 要 。  

5 . 6  因 坐 擁 地 理 優 勢，兩 個 策 略 增 長 區 在 以

下 方 面 可 在 促 進 上 述 「 1 - 2 - 3 」 概 念 性

空 間 框 架 發 揮 着 催 化 作 用 。 此 外 ， 為 東

大 嶼 都 會 和 新 界 北 制 訂 策 略 性 交 通 方

針 時 ， 也 已 經 納 入 考 慮 因 素 之 內 。  

( a )  兩 個 策 略 增 長 區 將 提 供 大 量 都 會

區 以 外 的 就 業 職 位 。 地 理 上 也 較 近

接 近 現 時 位 處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及 新

界 東 北 地 區 的 勞 動 力 16以 及 日 後 的

發 展 項 目 （ 例 如 古 洞 北 、 粉 嶺 北 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

 如 圖 3 所 示 ， 全 港 約 3 3 % 的 人 口 居 住 在 新 界 西 北

地 區 及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， 但 該 地 區 只 提 供 全 港 約 1 8 %

的 就 業 機 會 。  

（ 圖 1 0 ）  新 界 北 研 究 地 區 （ 只 供 參 考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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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 水 橋 新 發 展 區 ， 以 及 東 涌 新 市 鎮

擴 展 等 ） 。 這 兩 個 策 略 增 長 區 能 在

都 會 區 以 外 提 供 就 業 職 位 樞 紐 ， 從

而 減 少 跨 區 長 途 行 程 及 上 、 下 班 的

旅 程 時 間 ， 並 紓 緩 日 後 運 輸 網 絡 的

負 荷 ， 從 而 提 升 社 區 的 可 持 續 性 。

此 外 ， 藉 着 將 前 往 都 會 區 的 長 程 交

通 分 流 往 策 略 增 長 區 ， 可 重 塑 出 行

模 式 ， 更 可 有 效 地 利 用 繁 忙 時 段

內 ， 在 非 繁 忙 交 通 方 向 所 剩 餘 的 承

載 容 量 。  

( b )  擬 議 的 東 大 嶼 都 會 毗 連 西 部 經 濟

走 廊 ， 居 住 在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及 附 近

的 新 發 展 區 內 的 大 量 勞 動 力 ， 能 利

用 配 合 策 略 增 長 區 擬 建 的 運 輸 配

套 安 排 ， 往 返 現 有 的 C B D， 以 及 日

後 在 此 經 濟 走 廊 上 提 供 大 量 職 位

的 策 略 性 經 濟 發 展 項 目 （ 例 如 機 場

島 北 商 業 區 、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

人 工 島 上 蓋 發 展 ， 以 及 東 大 嶼 都 會

C B D 3 ） 。  

( c )  現 時 交 椅 洲 的 東 面 與 港 島 西 相 距

約 四 公 里 。 若 配 合 新 的 策 略 性 運 輸

基 建 設 施 ， 東 大 嶼 都 會 可 更 有 效 地

連 接 現 有 商 業 核 心 區 ， 不 但 能 加 強

現 有 維 港 兩 岸 商 業 核 心 區 的 功

能 ， 並 有 望 成 為 香 港 一 個 新 的 都 會

平 台 。  

( d )  相 關 的 行 業 匯 集 在 具 策 略 性 及 高

可 達 性 的 位 置 ， 便 能 發 揮 更 大 的 協

同 效 應 ， 並 有 助 不 同 經 濟 土 地 用 途

的 相 互 增 長 。 新 界 北 策 略 增 長 區 正

正 處 於 北 部 經 濟 帶 和 東 部 知 識 及

科 技 走 廊 的 交 匯 點 ， 透 過 抓 緊 配 合

為 新 界 北 而 提 供 的 新 運 輸 基 建 設

施 所 帶 來 的 機 遇 ， 不 單 能 在 上 述 兩

個 發 展 軸 凝 聚 更 佳 的 經 濟 規 模 和

創 造 更 理 想 的 營 商 環 境 ， 同 時 亦 提

升 營 商 效 率 ／ 效 益 及 經 濟 表 現 ， 有

望 為 該 兩 條 走 廊 產 生 更 大 的 協 同

效 應 。  

交通及運輸發展方向 

5 . 7  綜 合 上 述 東 大 嶼 都 會 及 新 界 北 在 空 間

概 念 發 展 框 架 的 功 能 定 位，並 以 本 報 告

第 3 節 有 關 本 港 現 有 及 未 來 運 輸 系 統

的 基 線 評 估 為 前 設，為 兩 個 策 略 增 長 區
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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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 訂 了 可 能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 的 總 體 策

略 方 針 。  

5 . 8  為 配 合 策 略 增 長 區 的 發 展，興 建 新 的 運

輸 基 建 設 施 及 改 善 現 有 網 絡 是 無 可 避

免 的 。 然 而 ， 為 滿 足 兩 個 策 略 增 長 區 的

運 輸 需 求 時，我 們 研 究 進 一 步 擴 大 運 輸

網 絡 系 統 前，應 先 審 視 如 何 能 更 有 效 地

利 用 現 有 系 統 內 所 剩 餘 的 承 載 容 量。因

此 ， 就 香 港 長 遠 規 劃 而 言 ， 其 中 一 個 重

點 應 在 回 應 本 報 告 第 4 節 中 提 出 「 平

衡 運 輸 及 土 地 利 用 以 善 用 資 源 」 這 要

旨，優 化 現 有 及 規 劃 中 的 運 輸 基 礎 設 施

的 承 載 能 力 。  

5 . 9  此 外，除 沿 用 傳 統 的 交 通 影 響 評 估 的 研

究 方 法，為 滿 足 策 略 增 長 區 的 交 通 需 求

而 建 議 相 關 的 交 通 運 輸 項 目 外，我 們 也

要 採 納 一 個 具 有 前 瞻 性 和 以 願 景 主 導

的 方 式，重 塑 長 遠 整 體 交 通 格 局 的 空 間

分 布 。  

5 . 1 0 下 文 將 總 結 過 往 就 兩 個 策 略 增 長 區 的

概 念 性 交 通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配 套 建 議，即

大 嶼 山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17就 東 大 嶼 都 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

 行 政 長 官 在 2 0 1 4 年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中 提 出 成 立 大 嶼

山 發 展 諮 詢 委 員 會 ， 負 責 就 大 嶼 山 的 大 型 基 建 計 劃

帶 來 的 機 遇 ， 以 及 香 港 和 珠 江 三 角 洲 的 協 同 效 應 ，

向 政 府 提 供 意 見 ， 並 在 平 衡 發 展 與 保 育 原 則 下 ， 籌

劃 大 嶼 山 的 經 濟 和 社 會 發 展 策 略 。  

初 步 概 念 發 展 提 出 的 策 略 性 交 通 運 輸

基 建 概 念 圖 ， 及《 發 展 新 界 北 部 地 區 初

步 可 行 性 研 究 》 18（ 下 簡 稱 《 新 界 北 研

究 》）所 提 出 的 建 議 。 以 下 總 結 上 述 兩

項 研 究 所 提 出 的 交 通 框 架 ， 在 整 理《 香

港 2 0 3 0 + 》公 眾 參 與 期 間 所 收 集 的 意 見

以 及 作 較 詳 細 的 技 術 評 估 後，將 作 進 一

步 的 修 訂 。  

東 大 嶼 都 會  

5 . 1 1 由 於 交 椅 洲 及 喜 靈 洲 目 前 缺 乏 對 外 的

陸 路 交 通 連 接，梅 窩 對 外 的 可 達 性 也 有

限 。 為 配 合 發 展 ， 要 興 建 大 規 模 的 運 輸

基 建 設 施。所 建 議 的 策 略 性 交 通 及 運 輸

措 施 可 為 策 略 增 長 區 帶 來 多 重 利 益，不

單 能 滿 足 策 略 增 長 區 的 交 通 需 求，在 較

廣 的 區 域 層 面 而 言，亦 有 利 於 整 體 運 輸

網 絡 ：  

( a )  加 強 C B D 3 與 都 會 商 業 核 心 圈 的

融 合 ；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18

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及 規 劃 署 在 2 0 1 4 年 年 初 共 同 委 託

顧 問 公 司 進 行 《 發 展 新 界 北 部 地 區 初 步 可 行 性 研

究 》 。  

 
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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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強 化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、 大 嶼 山 及 都

會 區 的 連 繫 ， 從 而 促 進 彼 此 的 經

濟 互 動 ， 帶 引 勞 動 力 流 向 機 場 、

大 嶼 山 新 發 展 項 目 及 擬 議 的

C B D 3 ；  

( c )  支 持 西 部 經 濟 走 廊 內 的 新 區 域 經

濟 樞 紐 發 展 ， 特 別 是 洪 水 橋 新 發

展 區 及 大 嶼 山 北 部 各 個 新 策 略 經

濟 中 心 的 發 展 ， 並 抓 緊 與 港 珠 澳

大 橋 香 港 口 岸 人 工 島 上 蓋 發 展 相

關 的 區 域 門 廊 及 橋 頭 經 濟 所 帶 來

的 機 會 ；  

( d )  提 升 大 嶼 山 對 外 的 連 接 性 ， 以 釋

放 本 身 發 展 潛 力 ；  

( e )  改 善 東 大 嶼 都 會 主 要 部 分 的 內 部

連 繫 及 與 大 嶼 山 北 岸 的 主 要 發 展

的 接 駁 ； 以 及  

( f )  提 升 機 場 、 大 嶼 山 及 新 界 西 北 地

區 對 外 交 通 的 抗 禦 力 。  

新 界 北  

5 . 1 2 日 後 的 新 界 北 策 略 增 長 區 無 可 避 免 地

要 利 用 新 界 北 部 地 區 內 現 有 及 擬 議 的

運 輸 基 建 設 施 （ 圖 5 ） 。 不 過 ， 其 發 展

潛 力 將 受 到 以 下 因 素 所 影 響 ：（ 一 ） 新

界 北 部 地 區 東 部 受 到 東 鐵 線 ／ 吐 露 港

公 路 的 容 量 、（ 二 ）新 界 北 區 西 部 受 到

西 鐵 線 ／ 新 田 公 路 ／ 大 欖 隧 道 的 容 量

及（ 三 ）新 界 北 區 北 部 對 內 及 對 外 交 通

的 整 體 可 達 性 。  

5 . 1 3 基 於 以 上 各 點，新 界 北 策 略 增 長 區 發 展

或 許 會 受 到 與 都 會 區 的 運 輸 連 接 性 而

有 所 影 響。往 返 新 界 北 與 都 會 區 的 交 通

及 運 輸 需 求，均 會 對 擠 迫 的 南 北 向 交 通

網 絡 帶 來 負 荷 。 故 此 ， 除 了 沿 用 為 一 般

新 發 展 區 以 房 屋 發 展 為 主 的 規 劃，為 提

供 新 的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的 需 要 性 及 可 行

性 進 行 評 估，擬 議 興 建 往 返 都 會 區 的 新

運 輸 基 建 設 施 以 應 付 其 新 增 的 交 通 及

運 輸 需 要 外；為 了 新 界 北 的 持 續 發 展 另

闢 路 向，在 該 策 略 增 長 區 內 規 劃 一 個 均

衡 的 發 展 ， 促 進 經 濟 發 展 、 提 供 大 量 的

就 業 ， 以 提 高 其 自 給 自 足 比 例 。 期 望 此

方 案 可 減 少 新 界 北 及 都 會 區 之 間 的 長

程 交 通 出 行，從 而 減 輕 對 現 有 及 擬 議 的

運 輸 網 絡 的 壓 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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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1 4 考 慮 過 上 述 的 因 素 及《 新 界 北 研 究 》的

結 果 後，新 界 北 的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 指 導

方 向 如 下 ：  

( a )  支 持 發 展 新 一 代 的 新 市 鎮 ， 即 新

界 北 新 市 鎮 ， 並 把 該 區 定 位 為 北

部 經 濟 帶 ， 盡 量 自 給 自 足 以 減 少

長 程 交 通 出 行 ；  

( b )  提 供 更 有 效 率 的 運 輸 連 接 ， 以 鞏

固 東 部 知 識 與 科 技 走 廊 和 北 部 經

濟 帶 的 融 合 ；  

( c )  把 握 新 的 蓮 塘 ／ 香 園 圍 口 岸 及 其

連 接 路 落 成 所 帶 來 的 可 達 性 ； 以

及  

( d )  善 用 擬 議 的 北 環 線 走 廊 所 帶 來 的

發 展 機 會 。  

可能的交通及運輸安排 

東 大 嶼 都 會  

5 . 1 5 考 慮 到 擬 議 的 東 大 嶼 都 會 的 潛 在 人 口

和 就 業 機 會，以 及 其 作 為 C B D 3 的 功 能

定 位，有 必 要 透 過 策 略 性 運 輸 網 絡 把 東

大 嶼 都 會 連 接 至 現 有 的 市 區。有 待 進 行

詳 細 研 究 確 認，新 界 西 北 － 大 嶼 山 － 都

會 區 運 輸 走 廊 是 整 個 遠 期 東 大 嶼 都 會

的 擬 議 運 輸 框 架，其 中 鐵 路 是 整 個 框 架

的 骨 幹，以 此 增 強 東 大 嶼 都 會 對 外 和 對

內 交 通 的 可 達 性 。  

5 . 1 6 有 關 東 大 嶼 都 會 的 鐵 路 連 接，有 需 要 興

建 一 條 新 的 鐵 路 把 交 椅 洲 與 都 會 區 位

於 港 島 西 地 區 連 接 起 來，以 滿 足 其 公 共

交 通 需 求 。 此 鐵 路 連 接 也 可 以 把 C B D 3

與 都 會 商 業 核 心 圈 連 繫 起 來 。 對 內 而

言 ， 擬 建 的 鐵 路 能 把 交 椅 洲 、 喜 靈 洲 及

梅 窩 貫 串 起 來，以 促 進 東 大 嶼 都 會 三 個

發 展 部 分 的 協 調 性，並 發 揮 最 大 的 協 同

效 應 。  

5 . 1 7 為 把 東 大 嶼 都 會 與 大 嶼 山 北 部 其 他 項

目 的 發 展 機 遇 連 繫 起 來，並 將 東 大 嶼 山

鐵 路 線 服 務 覆 蓋 範 圍 伸 延 至 大 嶼 山 北

部，可 考 慮 把 上 述 的 鐵 路 梅 窩 站 向 西 北

伸 延 直 達 大 嶼 山 北 部 及 港 珠 澳 大 橋 香

港 口 岸 人 工 島 上 蓋 發 展。該 鐵 路 線 伸 延

建 議 不 但 可 促 進 東 大 嶼 都 會 與 機 場 及

港 珠 澳 大 橋 等 區 域 交 通 樞 紐 之 間 的 連

繫，並 可 提 高 東 涌 新 市 鎮 前 往 香 港 其 他

地 區 的 連 接 性 。  



 

 

   香港 2030+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4 

5 . 1 8 長 遠 而 言，可 探 討 把 擬 議 的 鐵 路 線 進 一

步 向 北 延 伸 至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的 可 能

性 。 留 待 更 詳 細 技 術 評 估 ， 這 願 景 主 導

的 鐵 路 環 線 具 有 策 略 重 要 性，可 視 為 西

鐵 線 的 替 代 路 線，接 載 往 返 新 界 西 北 地

區 與 都 會 區 的 乘 客，預 期 能 有 助 於 紓 緩

西 鐵 線 的 擠 塞 情 況。此 構 思 能 有 效 地 拉

近 西 部 經 濟 走 廊 內 的 居 所 和 職 位 地

點 ， 令 其 分 布 更 趨 平 衡 。  

5 . 1 9 視 乎 交 通 需 求 及 有 待 詳 細 研 究 結 果，擬

議 的 鐵 路 走 廊 或 有 可 能 向 北 伸 延 至 深

圳 西，以 加 強 香 港 西 部 與 深 圳 的 連 繫 和

功 能 上 的 連 接。該 走 廊 不 僅 在 支 援 沿 西

部 經 濟 走 廊 的 一 系 列 項 目（ 包 括 擬 議 的

東 大 嶼 都 會 及 北 大 嶼 發 展 ）方 面 擔 當 著

重 視 角 色，同 時 亦 有 助 提 升 機 場 對 外 交

通 的 抗 禦 力。它 亦 會 成 為 香 港 都 會 核 心

區 與 珠 三 角 地 區 的 主 要 增 長 區 之 間 的

重 要 連 繫 通 道，有 助 鞏 固 香 港 作 為 珠 三

角 地 區 一 個 重 要 城 市 的 地 位 。  

5 . 2 0 此 外，擬 議 興 建 一 條 新 的 公 路 基 建 設 施

將 東 大 嶼 都 會 的 主 要 部 分 連 接 起 來，並

拉 近 策 略 增 長 區 的 各 部 分 與 都 會 區、新

界 西 北 地 區 及 大 嶼 山 其 他 地 區 的 距

離 。 該 擬 議 的 新 路 可 連 接 港 島 西 ， 此

外，亦 可 經 青 嶼 幹 線 及 北 大 嶼 山 公 路 分

別 前 往 往 九 龍 或 機 場 ／東 涌 、 以 及 經 規

劃 中 的 1 1 號 幹 線 往 新 界 西 北 地 區 。 這

條 南 北 走 向 的 公 路 可 以 為 新 界 西 北 地

區 與 東 大 嶼 都 會 往 返 都 會 區 的 交 通 提

供 新 的 交 通 走 廊，能 繞 過 維 港 兩 岸 交 通

繁 忙 的 路 段，特 別 是 各 行 車 過 海 隧 道 的

連 接 路 。  

5 . 2 1 因 應 發 展 規 模，可 提 供 另 一 條 由 東 大 嶼

都 會 主 要 部 分 連 接 至 大 嶼 山 北 部 的 通

道。駕 駛 人 士 可 利 用 現 有 的 北 大 嶼 山 公

路 前 往 機 場、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人 工

島 上 蓋 發 展 和 東 涌，或 經 興 建 中 的 屯 門

至 赤 鱲 角 連 接 路 與 規 劃 中 的 屯 門 西 繞

道 通 往 新 界 西 北 地 區。此 遠 期 連 接 路 的

落 腳 點 毗 鄰 機 場 和 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

岸 人 工 島 上 蓋 發 展，有 關 建 議 可 促 進 東

大 嶼 都 會 與 上 述 發 展 項 目 的 連 繫，並 抓

住 區 域 門 廊 和 橋 頭 堡 經 濟 所 帶 來 的 機

遇 。 從 較 廣 的 區 域 層 面 來 看 ， 這 個 道 路

系 統 再 向 北 行 可 經 深 圳 灣 口 岸 連 接 深

圳 ； 向 西 行 便 可 利 用 日 後 的 港 珠 澳 大

橋 ， 直 達 珠 三 角 地 區 ， 以 及 廣 東 西 部 地

區 。  

5 . 2 2 上 述 的 公 路 配 套 不 僅 可 以 滿 足 東 大 嶼

都 會 的 交 通 需 求，亦 可 改 善 現 時 由 新 界

西 北 地 區 ／大 嶼 山 北 部 至 香 港 島 的 高

速 公 路 走 廊 的 交 通 情 況 （ 包 括 屯 門 公

路 ， 西 九 龍 快 速 公 路 及 青 嶼 幹 線 ）。 儘

管 由 於 東 大 嶼 都 會 發 展 可 能 增 加 過 海

的 車 流 量，有 關 的 公 路 配 套 可 視 作 第 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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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行 車 過 海 通 道，預 計 可 緩 解 現 有 三 條

海 底 隧 道 的 擠 塞 情 況 。  

5 . 2 3 東 大 嶼 都 會 不 但 是 都 會 商 業 核 心 圈 的

一 員 ， 同 時 也 毗 連 西 部 經 濟 走 廊 。 鑒 於

其 優 勢 位 置，加 上 C B D 3 內 將 提 供 大 量

的 就 業 職 位，東 大 嶼 都 會 及 其 擬 議 概 念

性 運 輸 框 架 將 有 效 地 把 新 界 西 北 地 區

的 勞 動 力 帶 到 都 會 商 業 核 心 圈 和 經 濟

走 廊 內 的 重 點 經 濟 發 展（ 例 如 機 場 島 北

商 業 區，港 珠 澳 大 橋 香 港 口 岸 上 蓋 發 展

和 C B D 3 ） 。 此 外 ， 由 於 部 分 前 往 都 會

區 的 上 、 下 班 行 程 將 改 往 東 大 嶼 都 會 ，

預 計 交 通 出 行 模 式 可 能 重 新 分 配，以 緩

解 現 有 公 路 和 鐵 路 走 廊 繁 忙 方 向 路 段

的 擁 擠 情 況 。  

5 . 2 4 總 的 來 說，擬 議 的 鐵 路 和 公 路 運 輸 安 排

可 發 揮 多 重 功 能。一 方 面 有 助 於 滿 足 東

大 嶼 都 會 的 交 通 需 求，增 強 了 新 界 西 北

地 區 ／大 嶼 山 北 部 和 香 港 島 之 間 現 有

的 運 輸 網 絡 的 承 載 容 量 。 同 時 ， 與 東 大

嶼 都 會 相 關 的 新 界 西 北 － 大 嶼 山 － 都

會 區 運 輸 走 廊，亦 會 為 西 部 經 濟 走 廊 提

供 支 援，並 改 善 香 港 西 部 在 地 區 及 區 域

層 面 上 的 整 體 連 繫 。  

新 界 北  

5 . 2 5 現 時 往 返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與 都 會 區 之 間

的 南 北 運 輸 連 接 已 承 受 一 定 的 壓 力。此

外，進 行 提 升 現 有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的 承 載

能 力 的 改 善 措 施（ 如 擴 闊 公 路 ）的 空 間

也 有 限。為 滿 足 新 界 北 預 計 的 通 勤 出 行

流 量 及 提 高 其 可 達 性，並 紓 緩 新 界 東 北

地 區 的 交 通 情 況，擬 議 興 建 一 條 的 南 北

運 輸 走 廊 。 南 北 運 輸 走 廊 的 模 式 、 接 駁

點 的 選 址、以 及 其 配 置 和 走 線 則 取 決 於

該 策 略 增 長 區 的 發 展 規 模，並 有 待 更 詳

細 的 研 究 方 可 作 定 論 。  

5 . 2 6 新 界 北 將 提 供 最 多 約 2 1 萬 5 千 個 就 業

職 位 ， 在 一 個 容 納 較 少 居 住 人 口 的「 均

衡 人 口 」方 案 下（ 約 2 5 萬 5 千 人 口 ），

相 對 地 增 加 了 就 業 職 位 的 比 例 。 因 此 ，

預 計 能 減 少 了 新 界 北 及 毗 連 新 界 北 部

地 區 的 居 民 往 返 都 會 區 的 出 行 模 式，部

分 前 往 都 會 區 上 班 的 新 界 北 部 地 區 居

民 可 能 會 改 往 新 界 北 策 略 增 長 區，有 助

重 塑 交 通 模 式。在「 均 衡 人 口 」方 案 下 ，

預 計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繁 忙 時 間 的 交 通 情

況 將 不 會 惡 化 。 此 外 ， 居 民 上 、 下 班 的

平 均 行 程 距 離 也 可 縮 短，讓 居 民 能 夠 在

工 作 與 生 活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然 而 ， 若 有

關 發 展 採 用 人 口 較 多 的 發 展 方 案 （ 3 5

萬 人 口 ）， 在 發 展 到 達 較 後 期 時 ， 將 無

可 避 免 地 加 重 現 有 路 段 的 負 擔 。 因 此 ，

http://www.linguee.com/chinese-english/translation/%E6%89%BF%E8%BC%89%E5%8A%9B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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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人 口 較 多 的 發 展 方 案 下，我 們 需 要 改

善 南 北 方 向 的 道 路 連 接 。 總 的 來 說 ， 相

對 於 一 個 人 口 較 多 的 發 展 方 案，為 配 合

「 均 衡 人 口 」方 案 而 提 供 的 運 輸 基 建 設

施 ， 規 模 將 會 較 小 亦 更 具 效 益 。  

5 . 2 7 為 配 合 新 界 北 西 部 的 具 發 展 潛 力 地 區

的 發 展，或 會 在 毗 連 擬 議 的 北 環 線 沿 線

合 適 的 地 點 加 設 中 途 站，利 用 北 環 線 的

帶 來 的 便 利 以 應 付 相 關 的 公 共 交 通 需

求。視 乎 新 界 北 發 展 的 規 模 和 進 一 步 研

究 的 結 果，我 們 有 可 能 需 要 制 定 新 的 鐵

路 計 劃 ， 以 輔 助 新 界 北 東 面 的 發 展 。  

5 . 2 8 倘 若 東 大 嶼 都 會 及 新 界 北 兩 個 發 展 皆

落 實 的 話 ， 因 應 兩 者 的 發 展 規 模 ， 上 述

的 概 念 性 南 北 運 輸 走 廊 或 可 以 進 一 步

向 西 南 方 向 伸 延，把 兩 個 策 略 增 長 區 連

接 起 來，並 在 九 龍 西 一 個 的 合 適 地 點 作

交 匯 點。此 擬 議 的 延 伸 南 北 運 輸 走 廊 不

但 可 以 加 強 東 大 嶼 都 會 及 新 界 北 的 連

接 性 及 發 揮 更 大 的 協 同 效 應，而 且 還 提

供 一 個 比 現 有 路 線 更 直 接、更 快 捷 的 路

徑 往 返 新 界 東 北 地 區 與 九 龍 西 地 區。除

此 之 外，延 伸 南 北 運 輸 走 廊 可 紓 緩 現 有

及 已 規 劃 的 運 輸 基 建 設 施 的 擠 迫 程 度

及 提 升 整 體 運 輸 系 統 的 穩 健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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